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关于启用
应急管理专家库系统的通知
 
各州（市）应急管理局，厅机关各处室、直属事业单位，有关单位：
为统筹协调应急管理资源和力量，充分发挥应急管理专家的专业支撑作用，省应急管理厅将原安全生产专家库系统更新完善为应急管理专家库系统。系统已正式启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系统适用范围
该系统适用于全省范围内各类应急管理专家的推荐、申报、选取、资质审核及专家信息管理工作。
系统共包含18个专家行业类别：化工（危险化学品）类，烟花爆竹类，工贸类，非煤矿山类，建筑消防类，交通运输类，安全生产执法类；应急指挥类，应急救援类，抢险救灾应急与救援类，森林草原防火类，水旱灾害应急抢险救灾类；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类，法规、标准、基础理论研究、科技研发与管理类，经济财会类，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类，应急科普类，其他行业类等。（各专家行业类别包含的重点领域和专业类别见附件1）
二、系统操作简介
该系统部署在云南省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登陆网址为：https://220.163.82.253:9443
专家用户：原安全生产专家库已停用，原有注册信息已失效，各类专家需在系统重新注册。完成注册后，使用新账号登录专家管理系统，并在完善专家基本信息（需上传资质证明材料、证书材料及推荐单位意见）后，发起专家申报申请，提交给省级或州（市）应急管理部门对口业务处室进行审核。
应急管理部门用户：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使用云南省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已有账号登录。进入专家管理系统后，对已申报的专家进行资质审核，审核通过的专家由本级科技和信息化处室备案后入库。其中，省应急管理厅对口业务处室负责审核省级专家，各州（市）应急管理局对口业务处室负责审核州（市）级专家及所辖各县（市、区）专家。（操作流程和具体操作步骤见附件2）
三、完善专家库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积极组织专家推荐、选取工作，并通知专家登录系统进行注册和申报。各级业务处室应及时登录系统完成专家资质审核工作，各级科技和信息化处室应及时登录系统完成专家备案工作。
四、技术支持
为保证系统高效运行，按照“边运行、边完善”的原则，系统建设单位已成立技术服务工作专班，提供技术咨询以及相关运维保障工作。请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工作时间通过拨打技术支持电话或加入QQ群的方式向系统建设单位反馈系统运行、操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或优化建议，由系统建设单位进行优化调整。
技术支持电话：0871-68025614；
运维QQ群 ：1148535659、 149135583、76346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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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电话：马海峰，0871-68025592）
附件1：专家行业类别清单.xlsx
附件2：应急管理专家库系统操作手册.docx
